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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520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孫森焱大法官   提出 

  

一、 預算案由行政院提出於立法院審議 

  按依憲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行政院應將年度預算案提出於立

法院。第六十三條則規定立法院有議決預算案之權。依憲法第五

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預算案及其他重要事

項，須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蓋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因此，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或行政院

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由此可知行政院應對政治之成敗負

責。另方面對於行政院之施政方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定有立法院為制衡之機制。           

二、 預算本於施政方針而編製 

  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行政院有向立法院

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所謂施政方針，是指年度開始時，

說明該年度施政的目標；施政報告則指年度結束後報告施政的結

果。前者與預算有關，藉以查明預算與施政方針是否配合；後者

與決算有關，以查明施政的實際情形是否與施政方針一致。國家

施政無不需要經費，預算法第三十條規定，行政院應於年度開始

九個月前，訂定下年度之施政方針。預算案則由各主管機關遵照

施政方針擬定歲入、歲出概算而編列，由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

四個月前提出立法院審議，並附送施政計畫（參看預算法第四十

六條）。           

三、 法定預算之性質 

  關於法定預算（預算法第二條）之性質，學說上雖有「預算

行政說」及「預算法律說」之分，惟依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謂：

立法院審議預算案時，不得對各機關所編列預算之數額，在款項



 

2 

目節間移動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項目。「蓋就被移動增加

或追加原預算之項目言，要難謂非上開憲法所指（按指憲法第七

十條）增加支出提議之一種，復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

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責任政治難以建立，有違行政權與立

法權分立，各本所司之制衡原理。」並於解釋理由闡釋預算案實

質上為行政行為之一種。因預算案必須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而具

有法律之形式，故有稱之為措施性法律。立法院審議預算案有批

准行政措施，即年度施政計畫之性質。又云：「立法委員對行政院

所提預算案所顯示之重要政策如不贊同時，自得就其不贊同部

分，依憲法所定程序議決移請行政院變更。」此在民國八十四年

十二月八日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發表之際，憲法第五十七條尚未

經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停止適用」。           

四、 預算與重要政策無從由立法院代為籌謀 

  依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預算案實際上為行政行為之一種，

立法機關審議預算案具有批准行政措施，即年度施政計畫之性

質，有如上述。是預算之編製，因施政方針之內容而定，預算編

列之項目關於支出部分，依法律之規定應予支出之法定經費，行

政機關固不得抑留不予支出，若有關計畫型資本支出，則因情事

變更或施政方針之改變，得由行政院或主管部會核定停止計畫之

實施。關此，行政院訂有「行政院列管計畫調整撤銷作業規定」

（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一日修正為「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列管計畫

調整撤銷作業要點」）可稽。反之，依憲法第七十條規定：「立法

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其立法意

旨，釋字第二六四號解釋理由書載：憲法規定，行政院應提出預

算案，由立法院議決之，旨在劃分預算案之提案權與審議權，使

行政院在編製政府預算時能兼顧全國財政、經濟狀況與年度施政

計畫之需要，並為謀求政府用度合理，避免浪費起見，委由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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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立法院議決之，以發揮其監督政府財政之功能。憲法第七

十條規定係防止政府預算膨脹，致增加人民之負擔而設。從而立

法院無從為行政院籌謀重要政策，決定施政計畫，擬編預算，以

決議移請行政院實施。           

五、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制衡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欲實施之重要政策，如不贊

同，就該不當之支出部分得逕為合理之刪減。行政院對於立法院

議決之預算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

二項第二款之規定，移請立法院覆議。另方面，依憲法第六十三

條規定立法院亦有議決國家重要事項之權。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

款原規定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

行政院變更之。行政院如不同意該決議，同條款亦設有覆議之規

定。然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經增修條文第三條明定停止適用，立

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規定，於

增修條文第三條規定則未見採用。是立法院對於國家重要政策如

與行政院所採有異，惟有循制定法律途徑，促使行政院依法行政。

依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

案，亦屬可行之程序。           

六、 行政院對於計畫型資本支出不負執行之絕對義務 

  對於計畫型資本支出得因情事變更或施政方針之改變而停

止計畫之實施，蓋施政方針之提出為行政院固有之職權，此於政

黨輪替之情形為然。從而法定預算之拘束力與規範性法律有異，

其特性無非預算法第六十二條所定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計

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各科目規定的經費不得流

用）。同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政府不得於預算所定外，動用公

款等行為（科目未規定的經費不得支出）。第六十四條規定各機關

執行歲出分配預算，遇經費有不足時，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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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支用第一預備金（各科目所規定的經費不得超出），是為預算

之固定性。準此以觀，行政院並不負執行預算之絕對義務。立法

機關審議預算案雖有批准行政措施之性質，有關重要決策除經立

法程序制定法律，對於政府機關及一般人民均有規範效力外，行

政院尚無不可變更之理由，尤其在野黨原即反對執政黨施行之重

要政策，一旦政黨輪替，竟強令新執政黨奉行其原來所反對的施

政方針，有違民意政治之原理。           

七、 立法院有議決重要事項之權 

  依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

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雖然增修條文

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

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立法院為最高

民意機關之地位，並未因而變更。預算乃本於施政方針而擬編，

是宣布施政計畫最具體的方法，嗣後倘因情事變更或因政黨輪替

而變更施政方針，行政院依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有向立法院提出之責。本件所關核能電廠預算案通過之後，行政

院決定停止執行，係屬國家重要政策之變更，有如解釋理由書多

數意見所述。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有議決該重要事項之

權。如果立法院採取杯葛手段，拒絕行政院院長之報告，自係怠

忽職權之行使，有違維護憲政運作之常軌。至立法院所為此項決

議之性質及行政院提出報告之時間，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行政院遇有重要事項發生，或施政方針變更時，

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應向立法院院會提出報告，並備質

詢。」第二項規定：「前項情事發生時，如有立法委員提議，三十

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院會議決，亦得邀請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

會首長向立法院院會報告，並備質詢。」上開第一項僅稱「提出

報告，並備質詢。」並未規定施政方針之變更應得立法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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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第二項規定以觀，乃於「前項情事發生時」始經院會議決，

邀請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向立法院院會報告，並備質詢。

並未規定「上開報告因情況緊急或不能於事前預知者外，均應於

事前為之。」           

八、 對於重要政策變更之覆議效果 

  立法院曾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決議移請行政院停

止動支本件所關核能電廠涉及之法定預算，經行政院依同條款規

定移請覆議，嗣立法院議決：「原決議不予維持」，僅表示立法院

對法定預算決議消極不予變更（刪除），此與行政院變更施政方針

之重要事項，積極停止執行法定預算，係屬二事，不得因立法院

決議維持原法定預算，即推論行政院嗣後亦不得變更施政方針。

否則行政院決定不予施行之重要政策，竟由立法院決議應予施

行，不啻由立法院限制行政院變更施政方針。他方面由立法院代

為決定施政方針而不負行政之責，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各

本所司之制衡原理。           

九、 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涉及重要政策之處置 

  主管機關依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中部分支出項目之執行，如涉

及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之變更，則應由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

長適時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並備質詢，乃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

二項第一款規定，行政院應向立法院負責之故。立法院就此，如

決議不贊同，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原設有覆議之規定，覆議時

如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

辭職。然上開規定已經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明定停止適用。本件

解釋理由書謂：行政院執行法定預算與否，若有自由形成之空間，

則行政院倘不欲按立法院通過之預算案內容執行時，縱有窒礙難

行之情事，儘可俟其公布成為法定預算後不予執行，則憲法何須

有預算案覆議程序之設。惟按同條款所定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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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乃

因預算案係行政院為施政目標，依照施政方針擬定歲入、歲出概

算而編列，施政方針之提出為行政院固有之職權。因而憲法第七

十條規定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

議，有如二、四、六項所述。由此推之，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

之預算案所以認為窒礙難行，非因立法院增加或變更預算案編列

之項目（參看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實為就預算案編列之歲入、

歲出經立法院刪減至窒礙難行之故。於此情形，若未經覆議程序，

而認行政院應依法定預算執行，就行政院言，亦係執行其施政之

目標，與原施政方針尚不致枘鑿不入。如果行政院停止該預算之

執行，充其量亦係其秉持之政策消極不能施展。其結果豈非符合

立法院刪減預算，已至窒礙難行所欲達成之目的？至若行政院變

更施政方針，尤其因政黨輪替，新執政黨與其反對黨對於重要政

策所採立場有異，行政院院長經該院會議議決停止執行其所屬政

黨原來反對之政策，立法院決議不贊同時，倘有特別拘束力（詳

見十項所述），無異立法院借箸代籌，為行政院設定施政方針，強

制其積極執行不欲施行之重要政策。憲法第五十七條就此原設有

第二款規定，賦予行政院移請立法院覆議之機制，其立法意旨與

同條第三款規定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預算案得移請覆議，立

法意旨有別。以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相當於憲法

第五十七條第三款）設有覆議程序之規定為由，認為行政院對法

定預算之執行與否，無自由形成之空間云云，顯將互不相容之二

者混淆，難認允當。顧此情形，要屬行政院應依憲法增修條文同

條項第一款規定負責之問題。立法院對於國家重要政策如與行政

院所採有異，其制衡機制，已於五項述及。           

十、 停止法定預算之執行不因立法院作成反對決議而發生特別拘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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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依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中部分支出項目之執行，如涉及

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之變更，經立法院議決不贊同，乃對施政方

針或重要政策之變更而為，行政院原得移請立法院覆議之機制，

因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已停止適用，立法院即無從依此程

序決議使行政院院長接受該決議或辭職。因此，所謂法定預算之

效力，仍為原有預算之固定性（詳三、六項所述）而已，別無其

他拘束力。若云立法院決議不贊同行政院變更施政方針或重要政

策，即有拘束行政院之效力，然則行政院如不遵照該決議辦理，

應亦不致發生已停止適用之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之效果。 

十一、依現行憲法規定，行政院院長自行辭職無助於爭議之解決 

  本解釋理由謂對於立法院不贊同變更重要政策時，行政院院

長得選擇同意接受立法院不贊同之決議，繼續執行法定預算；或

因其施政欠缺民主正當性，又無從實現總統之付託，辭職以示負

責部分。關於前者，誠如解釋理由書所云：「總統經由其任命之行

政院院長變更先前存在，與其政見未洽之施政方針或政策，毋迺

政黨政治之常態，」則行政院院長同意接受立法院多數意見繼續

執行法定預算，非經總統同意不為功。關於後者，若行政院院長

為執政黨黨員，受總統之付託而擔任此職務，其施政即為貫徹執

政黨重要政策，乃因與在野黨政見不同之故而自行辭職，總統任

命之繼任行政院院長，究應繼續堅持施行執政黨之政策，抑或遵

從立法院多數之反對決議？如屬前者，行政院與立法院間之爭議

並未獲得解決；如屬後者，苟未經總統同意或執政黨變更原來堅

持之政策，亦無從達成。是行政院院長自行辭職，於本件行政院

與立法院間爭議之解決，無何增益。矧繼任之行政院院長倘若唯

有遵從立法院多數之反對決議一途可循，則與停止適用之憲法第

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又何以異？

抑有進者，責令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就本案涉及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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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即係由立法院決定施政方針，強制行政院執行其反對之重要

政策並負行政責任，其矛盾已不言而喻；如行政院院長認有窒礙

難行之情形，依立法院與行政院之制衡原理，亦應有憲法增修條

文第二條第五項相類之規定，承認總統有解散立法院之權限，將

該重要政策之趨向，訴諸最新民意定奪，方屬公允。 

  以上意見與多數意見提出之理由未盡相同，爰提出協同意見書如

上。 


